
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
111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1 年 9 月 2 日下午 3時 00 分 

貳、地點：市府 11 樓 1122 會議室   

參、主席：邱副局長信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呂佩玲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冊。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 確認 111 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結論 

(一) 政風室聞主任:為符性別平等，本局颱風天夜間輪值建議女性同仁一同

擔任輪值。 

(二) 林滄崧委員: 

1. 目前貴局加班比照市府規定辦理，有關市府行政大樓職員輪值要點

第4點「除年滿60歲不必參與輪值外，如有健康欠佳、子女未滿三

歲、女性職員懷孕期間或其他特殊情形，經簽奉核准得不參加輪值

之規定」，其中子女未滿三歲與性平無關，涉及性平為女性懷孕及

哺乳期間先予說明，其餘同意工作坊的決議。 

2. 另有關貴局颱風天夜間輪值，依警專警察培訓為例，警察培訓及分

發係不分男、女性，惟每個組織文化不同，每種工作因任務性質不

同而選擇適合人選擔任，貴局颱風天夜間輪值是否由女性同仁一同

擔任輪值，建議可由工作坊討論。 



(三)王柏棠委員:任何事情不應機械式平等，颱風天夜間輪值，因考量多數女

性同仁不會開車，又無捷運可搭，才優先由男性同仁擔任輪值，建議在

不違反性別平等議題下，採滾動式調整，並非齊頭式規定全部女性同仁

都參與夜間輪值。 

決議：洽悉，如委員所說因任務及組織文化等特殊情形擇選適當人員擔任，

如司儀也大都由女性同仁擔任，本局女性同仁是否一同擔任颱風天夜

間輪值可透過工作坊討論，讓同仁對於性平更為了解及落實。 

二、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 

(一) 111 年 1-7 月辦理情形(第 1 案：土城大安段青年社宅、第 2 案：

金山區中山溫泉公園) 

(二) 112 年工作計畫規劃(第 1 案：新北市三重行政園區與周邊環境景

觀整備計畫案、第 2案：新北市永和水源街街區樂齡共享生活計畫) 

委員發言: 

(一)蔡瓊姿委員：土城大安段青年社宅，不分性別都可申請入住，惟世界

同酬日指出女性薪資較男性為低，對於女性貧窮化的問題，貴局可擬

定提高女性社宅入住比率相關措施，讓更多的女性能實質的享用社

宅的福利。 

(二)林滄崧委員: 

1.有關燈光設置地點主要為去除死角化，以預防戶外空間犯罪，死角

化去除可透過燈光設計上透視感及亮度達成，若無法達成，則需利

用監視系統及人員巡查以達到提供人身安全與環境性別安全。 



2.會議資料第 13 頁金山區中山溫泉公園內均配置適當喬木與灌木之

植栽規劃，應補充透視感呈現，才會達到性別安全提升；另 112 年

提報案件內容均未提及人身安全與環境性別安全，建議加入夜間燈

光等安全設置描述。 

決議： 

(一)請企建科統計分析入住社宅男女比例，是否因薪資或其他原因而有

女性申請較少狀況；另企建科及都設科 112 年提案請補充燈光、亮

度…等與性別安全相關內容，以符人身安全與環境安全性別目標。 

(二)照案通過，請依委員建議修改相關內容。 

  三、性平亮點方案 

(一) 111 年 1-7 月辦理情形:新店民安段青年社宅提供性別平等之「友善

環境」的家(新店民安段青年社會住宅新建統包工程) 

(二) 112 年亮點計畫: 新北市永和水源街街區樂齡共享生活計畫 

委員發言: 

(一) 林滄崧委員: 

1. 永和水源街街區樂齡共享生活計畫中提及不分性別都可參與，這

不是亮點，所謂亮點是會發生性別傾斜，如性侵案件 99%加害者

是男生，受害者是女生，所以另訂性侵防治法來制裁加害人，亦

會設置安置機構來撫慰受害人、板橋警察局為降低搶奪風險而設



置安全走廊，這就是亮點；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之描述為常

態性說明而不是亮點。 

2. 性別友善廁所為不分男女皆可共同使用，請釐清亮點內容「設置

為性別友善廁所，還是性別友善之廁所」。 

3. 本計畫若從預擬、規劃、決策及執行全程都符合性別平等參與，

建議結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之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

性別平等」，以作為本案亮點。 

(二)蔡瓊姿委員: 永和水源街街區樂齡共享生活計畫，除了尿布台外，建議

設置照顧床，讓環境更加友善。 

(三)李馥君委員:建議永和水源街街區樂齡共享生活計畫統計男女參加活動

比例，若統計結果女性參與活動人數較多，可設計男性有興趣課程，讓

男女參加比例更平均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依委員建議修改相關內容。 

四、112 年度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

(一) 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陳情意見與性別分析」性別影響評估。 

林滄崧委員：會議資料第 34 頁，針對民眾陳情意見內容若涉及有性

別意識與事件時，請另統計與性別有關之事項類別，透過統計陳情人

性別及各陳情人反應類別，這二種交互作用呈現出性別意義，並可歸

納出男女性關心之議題，如男性可能關心具體、實用議題，女性關心

意境、軟體的議題，以成為貴局日後從事公共建設、公共造景的參考

資訊，來滿足所有性別需求，達到性別平等最終目的。 



決議：委員提議可於都市計畫分區變更參考應用，照案通過。 

(二) 「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」性別影響評估。 

    林滄崧委員: 會議資料第 69 頁中建議貴局「可設計讓參與者敘述

(口語或書面)對未來都市更新後的期待意象，並從性別類別當中去

歸類統計分析，性別在都市更新後的都市意象有何異同之處，並將該

年度統計所得作為下年度工作坊之課程設計依據，逐步將性別意識

帶入都市更新領域」，以滿足民眾對性別分類及需求。 

決議： 

(一) 都更處辦理都更案件時，可參考委員意見辦理，從開發、規劃、設計

至完工讓不同性別意見呈現於空間規劃上。 

(二) 照案通過。  

五、111 年及 112 年工作項目規劃情形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112 年度性別預算表 

林滄崧委員: 

1. 所有工程預算均與性別有關可納入性別預算表。 

2. 「低收入修繕補助」說明中提及申請對象之性別無明顯差異，是否與

性別預算相關，請於表內說明及解釋。 

3. 「社區規劃師計畫」建議放入性平概念，課程融入性平意識描述。 



4. 「青年租金計畫」說明無性別限制，則無性別平權問題。 

5. 「新北市泰山中山青年社會住宅新建工程計畫」提及只要符合資格者

皆可申請，以達到「兩性平等」共同參與之目標，請改為「性別平等」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請依委員建議修改相關內容。 

  七、人事室提案:本局部分委員會未符合委員任一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規定之

改善意見。 

蔡瓊姿委員:目前男女學歷漸趨一致，若女性無法被拔擢為委員，亦會造

成女性貧窮化；另歐美目前任一性別比率有逐漸提升，再請貴局儘早佈署

努力達成。 

決議:請審議科及都設科於遴聘都市計畫及都市設計委員時，多提供一些

女性委員名單供長官勾選，儘早達成性平任一比例不低於三分之一目標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（111 年 9 月 2 日下午 4時 30 分） 






